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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，其样品的来源、信息、判定依据等均由客户提供，本公司不对来样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代表性负责，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。④本报告不得用于产品标签、

商品宣传、评优、纠纷、诉讼等活动。⑤对本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报告发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本单位提出书面异议，逾期则视为承认本报告之一切。⑥若报告

未加盖 CMA 资质认定标识，则仅供委托方内部参考使用，不具有对社会的证明作用。⑦带“S”标识的检测项目为分包项目。⑧带”N”标识的检测项目未获中国合

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，若为企业标准/团体标准的感官项目则亦不在可进行广东省资质认定的范围。⑨本报告判定规则按约定基于简单接受风险共担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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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号：WTF24F04070423F  

样品名称
黔芝宝刺梨蛋白肽{果蔬汁(浆)饮

料}
标称商标 黔芝宝

样品等级/类别 果蔬汁饮料 生产日期/批号
2024-03-29

/

标称规格 2L 样品数量 约 2L（共 6 瓶）

样品状态 样品完好，适宜检验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

收样日期 2024-04-01 验讫日期 2024-04-08

委托单位 贵州黔宝食品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冠山街道播箕桥

标称生产单位 贵州黔宝食品有限公司

标称生产单位地址 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冠山街道播箕桥

委托方声明 /

备注 /

判定依据
GB 7101-202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》；GB 2762-202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；

GB 29921-2021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

检验结论 样品经检验，除无判定限值项目仅提供检测结果，其余所检项目均符合判定依据的标准要求。 

签发日期：#SIGNDARE#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

编制: 审核: 批准:

#MAKER#

授权签字人

2024年04月0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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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1N 感官-色泽 GB 7101-2022 中 3.2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符合该样品应有的色泽 符合

2N 感官-滋味、气味 GB 7101-2022 中 3.2
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、

气味，无异味、无异嗅

符合该样品应有的滋味、

气味，无异味、无异嗅
符合

3N 感官-状态 GB 7101-2022 中 3.2

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状态，

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

物

符合该样品应有的状态，

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

物

符合

4N 铅(以 Pb 计)/(mg/kg) GB 5009.12-2023 第二法 ≤0.05
未检出

(定量限:0.05)
符合

5 菌落总数/(CFU/mL) GB 4789.2-2022

n=5

c=2

m=10²

M=10⁴

<1

<1

<1

<1

<1

符合

6 大肠菌群/(CFU/mL) GB 4789.3-2016 第二法

n=5

c=2

m=1

M=10

<1

<1

<1

<1

<1

符合

7
金黄色葡萄球菌

/(CFU/mL)
GB 4789.10-2016 第二法 /

<1

<1

<1

<1

<1

/

8 沙门氏菌/(/25mL) GB 4789.4-2016

n=5

c=0

m=0

未检出

未检出

未检出

未检出

未检出

符合

9 霉菌/(CFU/mL) GB 4789.15-2016 第一法 ≤20 <1 符合

10 酵母/(CFU/mL) GB 4789.15-2016 第一法 ≤20 <1 符合

备注：

无

======报告结束=====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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